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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度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13年6月4日以传真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2013年5月30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充分讨论，对相关议案作出表决如下：

一、公司通过银行向公司持股52%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4900万元，

期限1年，年利率5.2%，由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提供质

押担保。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鉴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基本上全部来自于控股子

公司远大物产，所以公司通过提供委托贷款的方式支持其发展是有必要的；本次委托贷款的利率介于银行1

年期存款利率和1年期贷款利率之间，既体现了公司对远大物产的支持、又符合交易的公允性；本次委托贷

款严格履行了上市公司的决策程序，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远大物产经营情况稳定、信用状况良好、偿

债能力较强，且本次委托贷款由远大物产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远大物产股份提供质押担保，偿债有保障，因

此本次委托贷款的风险较低。 同意公司董事会作出的该项决议，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持股52%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63,078,239元收购宁波经略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宁波远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49%的股权。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同意公司董事会作出的该项决议，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本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决定于2013年6月28日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详见本公司于2013年6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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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召开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定于2013年6月28日上午10:00召开。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6．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24日，于当日下午收

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

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

连云港国信云台大酒店会议室（连云港市新浦区苍梧路27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公司通过银行向公司持股52%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4900万元，

期限1年，年利率5.2%，由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提供质

押担保（刊登于2013年6月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

会决议公告、委托贷款公告）。

2、 公司持股52%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63,078,239元收购宁波经略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宁波远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49%的股权 （刊登于2013年6月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收购资产公

告）。

3、2012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刊登于2013年4月2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2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董事会决议公告）。

4、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刊登于2013年4月2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2年度报告正文、董事会决议公告）。

5、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刊登于2013年4月2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12年度报告正文、监事会决议公告）。

6、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确认,�截止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可供

分配的利润为负数，公司2012年度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公司201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刊登于2013年4月2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公司2012年度报告正文、董事会决议公告）。

7、 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3年财务审计机构 （刊登于2013年4月20日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请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单位介绍信、深圳股东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自然人股

东请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股东账户卡和持股证明（受托出席者，还须持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

证），于2013年6月27日上午9：00至11：00、下午2：00至4：00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理登记手续，开会当日会

议召开前也可在会议现场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四、其他事项

1、联系人：谭卫；电话：0518-85153595；传真：0518-85150105；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北郊路6号；

邮政编码：222006。

2、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13年度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八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6月28日召开

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委托事项：

1、代表本公司或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向远大物产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4900万元，期限1年，年利率

5.2%》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

2、 代表本公司或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 《远大物产出资63,078,239元收购经略投资持有的产业投资

49%的股权》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

3、代表本公司或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2012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

4、代表本公司或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

5、代表本公司或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

6、代表本公司或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

7、 代表本公司或本人对本次会议审议的《续聘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3年财务审计机

构》提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

委托期限：截止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6月28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委托人（签章）： 被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注册号：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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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委托贷款情况概述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2013年6月4日召开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通过银行向公司持股52%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提供委托贷款人

民币4900万元，期限1年，年利率5.2%，用于补充远大物产的流动资金，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

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次委托贷款通过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由远大物产的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远大物产股份

提供质押担保。 本次委托贷款每个季度结息一次，贷款到期后一次性归还本金。

本次委托贷款对象为本公司持股52%的控股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因本次委托贷款的金额超过公司

董事会的审批权限，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签署相关协议并实施。

二、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持股52%的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宁波大榭开发区金莹贸易楼，法定

代表人：金波，注册资本：15000万元，成立日期：1999年9月9日，主营业务：经营和代理国家规定商品的进出

口业务，经营技术进出口，易货贸易和转口贸易。

截至2012年12月31日，远大物产经审计的总资产444,612万元，负债总额380,314万元，净资产64,298万

元；2012年营业收入3,630,693万元，利润总额9,708万元，净利润6,883万元。 截至2013年3月31日，远大物产未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702,068万元，负债总额633,199万元，净资产68,869万元；2013年1-3月营业收入890,778万

元，利润总额6,773万元，净利润5,093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基本上全部来自于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所以公司应当全力支持其发

展。 远大物产已经形成了持续、稳健、高效的运营机制和健全的内控制度，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公司本次利用闲置的自有资金，通过银行向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4900万元，

全部用于补充远大物产的流动资金，这样不但可以有效提高本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取较高利息收入，

而且可以充分体现公司对远大物产业务发展的支持，进一步增强远大物产的经济实力，有效提高其盈利

能力，保障其经营健康平稳发展，为本公司创造更大的投资收益，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委托贷款事

项。

多年以来，远大物产已经形成了持续、稳健、高效的运营机制和健全的内控制度，积极应对传统经营模

式面临的挑战，强化管理、挖潜增效，依靠多年的良好业绩和信誉，充分获得上下游客户以及金融机构的信

任和支持。目前远大物产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充足的销售收入和现金流，能够有力地保障本公司委托贷款资

金的安全性并按期偿还委托贷款本金和利息。本次委托贷款由远大物产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远大物产股份

提供质押担保， 该等股份按照远大物产2012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64,298万元计算价值为30,863万元。

如办理本次委托贷款手续时，远大物产其他股东未能以其持有的远大物产股份提供质押担保，则本公司将

取消本次委托贷款。

四、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基本上全部来自于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所以公司通过提供委托贷

款的方式支持其发展是有必要的； 本次委托贷款的利率介于银行1年期存款利率和1年期贷款利率之间，既

体现了公司对远大物产的支持、又符合交易的公允性；本次委托贷款严格履行了上市公司的决策程序，遵守

了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远大物产经营情况稳定、信用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且本次委托贷款由远大物产

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远大物产股份提供质押担保，偿债有保障，因此本次委托贷款的风险较低。同意公司董

事会作出的该项决议，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除本次委托贷款外，本公司目前无其他委托贷款的情况。

六、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交易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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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为本公司持股52%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大物产）收购由宁波

经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略投资）持有的本公司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宁波远大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产业投资）49%股权。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13年4月30日为评估

基准日的"天兴评报字（2013）第29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2013年4月30日产业投资经评估的净资产

为12873.11万元，因此确定收购价格为：12873.11万元×49%=6307.8239万元，即人民币63,078,239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2013年6月4日召开的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事项，

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其中：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公

司董事会作出的该项决议，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的金额超过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的名称：宁波经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和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江东区会展路

128号常年展2号馆6-6-3室，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法定代表人：金波，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

民币，营业执照注册号：330204000070299，主营业务：实业投资及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该公司共有70个自然人股东，均为本公司持股52%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的主要管理人员，主要股东为

金波持股13.7%、吴向东持股13%、许强持股12%，其他股东分别持有0.2%-6%不等。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名称为宁波远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49%的股权， 该公司注册地和主要办公地点在浙江省

宁波市江东区，该等股权无权属争议、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依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13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天兴评报字（2013）第29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产业投资净资产的帐面价值为11001.53万元，评估价值为12873.11万元。

产业投资系本公司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2011年6月由本公司与经略投资共同出资设立， 其中本公司

现金出资5610万元占51%、经略投资现金出资5390万元占49%。 2011年8月，产业投资与宁波智汇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宁波智高投资有限公司共同现金出资20000万元设立宁波远大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

投资），其中产业投资出资10200万元占51%、宁波智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出资5000万元占25%、宁波智高投

资有限公司出资4800万元占24%。 2011年9月， 实业投资通过挂牌形式竞得宁波高新区GX04-01-12与

GX04-01-14号商贸金融地块，并于2011年12月9日取得上述两个地块的土地证。随后，实业投资选聘国内外

设计团队，确定了远大物产及子公司自用写字楼及商务商业中心项目的设计方案。 该项目所在地块处于宁

波高新区CBD核心区域， 宁波高新区与宁波市政府东移后的新地点---东部新城一路之隔， 城市规划、交

通、绿化已融为一体。 该商务商业中心项目主要有自用写字楼、商业街区、酒店、超市及公寓等，目前项目方

案已经报规划部门审查，即将开工建设。

2、本次收购标的为经略投资持有的产业投资49%股权，产业投资系本公司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2011

年6月由本公司与经略投资共同出资设立（其中：本公司现金出资5610万元占51%、经略投资现金出资5390万

元占49%），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项目管理与咨询，注册资本11000万元，营业执照注册号330215000035947，

注册地为宁波高新区扬帆路999号512-4。

依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的"天衡审字（2013）01134号"�《审计报告》,截至2012年12

月31日，产业投资资产总额774,010,485.46元，负债总额571,636,587.36元，应收款项总额47,500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107,137,140.92元；2012年度，产业投资营业收入0元，营业利润-5,596,073.28元，净利润

-4,540,342.52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3,739,106.26元。

依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的"天衡审字（2013）01093号"�《审计报告》,截至2012年12

月31日，截至2013年4月30日，产业投资资产总额779,852,003.71元，负债总额580,629,542.81元，应收款项总额

47,500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105,530,971.50元；2013年1-4月，产业投资营业收入0元，营业利润

-2,928,085.74元，净利润-3,151,437.20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856,091.23元。

3、本次交易事项，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北京天

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产业投资进行了相关的审计和评估工作。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为人民币63,078,239元，协议生效后30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 本次交易的

协议的生效条件为交易双方签字盖章并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2、 本次交易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2013年6月4日召开的

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本次交易已经提交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产业投资经评估的净资产金额，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4月30日。 根据北京天健

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13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天兴评报字（2013）第294号"《资产评估报

告书》， 截至2013年4月30日产业投资经评估的净资产为12873.11万元， 因此确定收购价格为：12873.11万

元×49%=6307.8239万元，即人民币63,078,239元。

4、本次交易所支付的资金由远大物产以自有资金解决。

5、本次交易的协议生效后30日内，远大物产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经略投资支付收购价款，同时办理完

成股权变更的工商手续。

6、本次交易完成后，产业投资的股东为：本公司持股51%、本公司持股52%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持股

49%，本公司对产业投资的实际权益将由原来的51%增加至76.48%。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产业投资设立于2011年6月，主要是为了利用宁波及周边经济发达地区的优势，紧密围绕公司定位于大

宗原材料的价值链供应商、突出贸易主业的战略，专注于能与远大物产形成产业互补的项目投资，包括但不

限于如商业地产、仓储物流、电子商务等，从而促进公司经营规模及经济效益的提高。

产业投资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实业投资在2011年8月成立后，竞得宁波高新区核心商业区企业总部基

地两块商业用地，用于建设远大物产及其子公司自用写字楼及商务商业中心项目。通过一年多的时间，到目

前为止完成了购买土地、项目论证、规划设计、招投标等前期工作，目前项目准备基本就绪，即将进入开工建

设阶段。

该项目所在地块地理位置优越，处于宁波高新区CBD核心区域。 随着宁波市政府正式迁入东部新城，

与一路之隔的宁波高新区在城市规划、交通、绿化方面已融为一体，东部新城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

心与高新区智慧物流、高科技、文化创意、现代服务业的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 该项目作为宁波高新区

的重点工程，不仅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取得核心商业区的地块，而且目前已获得部分政府建设

配套资金的支持。 该项目聘请专业团队运作，业态分布契合宁波当地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产品具有自己

独特的特点，从概念设计、景观设计到物业管理，均引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专业团队。 同时，该项目的主

体建筑是以远大物产总部为标志性建筑的总部大楼，可以充分发挥远大物产作为中国五百强企业的产业

集聚效应，引进远大物产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物流、报关等服务机构入驻，形成以远大物产为核心、以宁波

市外贸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及其他有关金融服务机构为侧翼的贸易金融服务平台，服务于远大物产的终端

客户。

根据实业投资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的建筑面积为259521平方米，2013年7月开工建设，2014年

9月主体结顶，2014年10月开始预售，2015年5月竣工。 项目开发所需投资总额为24.3亿元，预期可实现净利润

为6亿元，投资回报率为24.7%，静态投资回收期在4年左右。 因此，作为宁波高新区CBD核心区域的商务商业

中心项目，其市场价值极具潜力。

产业投资的另一方股东经略投资出于自身资产负债率过高、需要调整自身财务状况的考虑，决定转让

其所持有的产业投资的股权，而公司最主要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在宁波当地的影响

力超过如意集团，更超过经略投资，由远大物产受让这部分股权更有利于该项目的下一步运作。 因此，本公

司同意由远大物产实施本次股权收购事项，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对该商务商业中心项目的权益将由26.01%增

加到39%。本次交易的实施，可以进一步优化如意集团的资产结构，有利于分散公司经营风险，提升公司综合

竞争能力，促进公司稳步发展。

六、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交易的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书。

3、"天衡审字（2013）01134号"、"天衡审字（2013）01093号"�《审计报告》。

4、"天兴评报字（2013）第29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八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江苏宏宝 公告编号：2013-022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5月14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公告》，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于2013年5月13日开市时起停牌。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目前相关工作仍在进行

中。公司原预计于2013年6月13日复牌。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重组方案

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行大量的协调、沟通和确认工作，重组方案的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商讨、论证和完

善。 为做到本次重组申报、披露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保障本次重组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3年6月13日起继续停牌，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

向广大投资者致歉。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公司承诺争取继续停牌时间

不超过30个自然日，即承诺争取在2013年7月12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

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3年7月12

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

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并

承诺自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公告后恢复交易。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宏宝五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八日

股票代码：600478� � � �股票简称：科力远 编号：临2013－021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力远"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3年

6月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8人，董事刘滨先生因出国联系不上，未能参加

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弃权， 0票反对

由于稀土市场环境自2012年以来发生较大变化，截至目前价格仍持续下跌且未来走势不明。 交易双方

在新的行业形势和市场环境下，对标的资产的盈利预测及估值有一定差距，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导致本次

重组无法按照原方案推进。 经交易双方协商并征求了中介机构的意见，为规避行业风险，维护广大投资者

利益，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应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本公司将于近期召开媒体说明会，说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的具体情况，会议时间及其他事项将另行通知。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3�年 6月 13�日起停牌，待媒体说明会召开后将申请股票复牌。

2、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赞成， 0票弃权， 0票反对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广发银行长沙分行("银行"，包括其各地分行和

分支机构及其承继人和受让人)申请综合授信，如下：

因公司原向兴业银行长沙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到期,同意公司继续向该行申请6,000�万元综合授

信敞口额度，本次授信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及贸易融资业务，由控股股东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担

保，授信期限为一年。

因公司原向广发银行长沙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到期, 同意公司继续向该行申请不超过10000万元

综合授信额度，本次授信用于流动资金贷款及贸易融资业务，由控股公司湖南科力远高技术控股有限公司

担保，授信期限为一年。

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内与银行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0850� � �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5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3年4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43,665,00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元人

民币现金 （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

0.45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先按每10股派0.475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

； 对于QFII、

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

股补缴税款0.07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06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06月2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6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2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07

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 80号

邮政编码：246018

2、咨询联系人：罗朝晖 高柱生

3、咨询电话：0556-5919977

4、传真电话：0556-5919978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6月07日

证券代码：000701� � �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13—31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3年4月24日召

开的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40,25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0.7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0.63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0.665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105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

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6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6月20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3年6月1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3年6月2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193

厦门信息

－

信达总公司

2 08*****403

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厦门市湖里区兴隆路27号第7层 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林慧婷

咨询电话：0592－5608098

传真电话：0592－6021392

六、备查文件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0701� � �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13—32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监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3年6月7日，公司监事会收到监事吕万芝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职工监事职务，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由于吕万芝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职工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 根据《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该辞职申请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新的职工监事后方可生效。在此之前，吕万芝女

士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将尽快选补职工监事一名。

公司对吕万芝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6月7日

证券代码：000562� � �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3-028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5月实现营业收入39,267�万元，净利润14,903万元，

期末净资产1,438,487万元。

上述数据为未经审计的母公司数据。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562� � �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3-29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13年5月7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1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986,204,16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6.00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5.4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5.7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对

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

补缴税款0.9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股超过1年，不需补缴税款。

权益分派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986,204,166股，权益分派后总股本增至3,972,408,332股。

二、权益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2013年6月18日

2.除权除息日：2013年6月19日

3.新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2013年6月19日

4.现金红利发放日：2013年6月1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2013年6月1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转增股于2013年6月1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

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2013年6月1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41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 08*****446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高利率保单产品

3 08*****982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 08*****03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5 08*****518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 08*****626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平衡组合

7 08*****628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进取组合

8 08*****627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稳健组合

9 08*****980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10 08*****125

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

11 08*****46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 08*****57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总公司

13 00*****231

郭熙华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公积金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1.

国家持股

2.

国有法人持股

328,400,000 16.5340 328,400,000 328,400,000 656,800,000 16.5340

3.

其他内资持股

196,636,895 9.9001 196,636,895 196,636,895 393,273,790 9.9001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196,600,000 9.8983 196,600,000 196,600,000 393,200,000 9.8983

境内自然人持股

36,895 0.0019 36,895 36,895 73,790 0.0019

4.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525,036,895 26.4342 525,036,895 525,036,895 1,050,073,790 26.4342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

人民币普通股

1,461,167,271 73.5658 1,461,167,271 1,461,167,271 2,922,334,542 73.5658

2.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

其他

无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1,461,167,271 73.5658 1,461,167,271 1,461,167,271 2,922,334,542 73.5658

三

、

股份总数

1,986,204,166 100 1,986,204,166 1,986,204,166 3,972,408,332 100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后，按新股本3,972,408,332股摊薄计算，2012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2184元。

七、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233号宏源大厦19楼

咨询联系人：彭小珈 朱莉

咨询电话：0991-2301870

传真电话：0991-2301779

八、备查文件

1.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证券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七日

股票代码：601398� � �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2013-021号

证券代码：113002� � �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年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13�年5�月22�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行约35.5%股份的股东）受本行委托，提请

本行董事会将《关于选举易会满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罗熹先

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刘立宪先生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的议案》提交本次股东年会审议。

● 本次股东年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年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2012年度股东年会（简称本次股东年会）于2013年6月7日在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本行总行和香港中环金融街8号四季酒店大礼堂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举行。

出席本次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3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3,791,475,362股，占本行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662%。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59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34

外资股股东人数

232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83,791,475,362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7,416,921,718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6,374,553,64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1.1662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0.7628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0.4034

本次股东年会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年会由董事会召集，姜建清董事长主持会议。

本行在任董事13人，出席13人；本行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年会。 执行

董事候选人易会满先生、罗熹先生、刘立宪先生参加了本次股东年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通过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投票股份数

（

股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投票股份数

（

股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投票股份数

（

股

）

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

关于

《

中国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2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

的议案

283,458,363,066 99.8826% 17,437,143 0.0061% 315,675,153 0.1113%

通过

2

关于

《

中国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12

年 度

监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

的议案

283,458,403,338 99.8826% 17,418,339 0.0061% 315,653,685 0.1113%

通过

3

关 于

2012

年 度

财 务 决 算 方 案

的议案

283,458,299,311 99.8826% 17,421,326 0.0061% 315,754,725 0.1113%

通过

4

关 于

2012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

的议案

283,499,877,629 99.8972% 33,429 0.0000% 291,564,304 0.1028%

通过

5

关 于 聘 请

2013

年 度 会 计 师 事

务所的议案

283,498,648,118 99.8968% 1,359,744 0.0005% 291,467,500 0.1027%

通过

6

关 于 选 举 易 会

满 先 生 为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执 行

董事的议案

281,560,493,462 99.2139% 1,918,829,145 0.6761% 312,152,755 0.1100%

通过

7

关 于 选 举 罗 熹

先 生 为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执 行 董

事的议案

281,737,746,346 99.2763% 1,741,561,656 0.6137% 312,167,360 0.1100%

通过

8

关 于 选 举 刘 立

宪 先 生 为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执 行

董事的议案

282,225,153,720 99.4481% 1,254,125,951 0.4419% 312,195,691 0.1100%

通过

上述审议事项均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行分别于2013年4

月23日和2013年5月23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本次股东年会会议通知、补充通知、会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杨小蕾律师和苏峥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年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年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临时提案的提案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相关

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年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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